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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b）程序

1. 職員會以口頭或告示形式讓服務使用者知道他們有權拒絕中心將其個人財物供他人共用。

2. 職員會以口頭或告示形式警告他人未得當事人同意前不得使用其個人財物。

16.1（c）職員依據上述政策和程序辦事

工作：1.下游訓練----讓每位職員都知悉有關政策及程序。

2.職員入職訓練----務必讓每位新入職的員工都知悉有關政策及程序。

3.讓職員有份參予政策和程序的製訂及作檢討與討論。

（d）服務使用者知悉其權利，毋需把個人物品與其他人共用

工作：1.張貼告示於中心內，讓服務使用者知悉其權利及機構對此標準的要求。

2.於會員入會須知內，提醒服務使用者有此權利，毋需把個人財物與他人共用。

3.在例會、迎新會或有關服務使用者的聚會中灌輸有關政策及程序以提醒服務使用者。
16.3（c）職員訓練

1. 制定政策之後，需交予職員傳閱，並確知他們知道政策之內容。

2. 在員工訓練內容中，需加入政策之訓練課程。

3. 在職員會或非正式的工作會議中，加進政策之討論項目。

（d）會員方面

1. 在中心服務質素標準之佈告板上，張貼有關政策的細節。

2. 在中心每月大會內，將內容通知服務使用者。

3. 利用通信通知服務使用者的家人。

4. 透過一些問卷，可測試服務使用者瞭解多少，並進行政策檢討。

